信用缺失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综述
一般认为，交易费用理论起源于科斯1939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在这篇经典论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认为，交易活动是稀缺性的，可计量的，也是可以比较的。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但又可以相互取代的交易体制，而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存在、企业与市场分界的唯一变量。企业通过内化市场交易而减少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的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处于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的均衡点。科斯在他的另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交易费用及其对制度形成的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成为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经济理论[footnoteRef:1]，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威廉姆森。威廉姆森的分析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根据“经济人”假设，一个经济人总是能够在给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做出充分合理的决定；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扮演主角的人不可能是“经济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他的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他接受信息能力等诸多因素限制，他获取信息所需要的资源和时间就显得十分稀缺和昂贵，因为不可能无止境地搜集信息，也不具备关于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完备知识和预见，从而不可能想象出其决策所面临的全部备选方案，因此真正的人绝非假设的“经济人”，而是有限理性的人。威廉姆森从有限理性人这一前提出发，提出了经济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这一假设，即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这被称为机会行为动机。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说，机会主义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或者是指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它种种混淆视听的行为倾向。只要周围的环境和条件允许，这些倾向就会转换为实际行动——投机。人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行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轻率地在对方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增加，而且一笔交易越复杂，交易费用就越高。如果一份契约的执行人是机会主义者，当市场条件受不确定性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对他不利时，他将有很大的动机以契约的前提改变为借口而终止执行契约，从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交易双方不得不将契约写得十分复杂，尽最大努力将预料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以及双方在不同条件下应承担的责任都列示出来，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合约成本越高，随所定契约的复杂程度而变化，交易过程的情况越不确定，双方订立的契约就越复杂，合约成本就越高，从而交易费用也就越高。高额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市场的失败”难以避免：一旦交易很复杂，签订一份面面俱到的契约几乎不可能，换言之，一旦交易费用达到无穷大，这笔交易就不能完成。但市场上还有另一种力量可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这就是竞争机制。如果市场具有高度竞争性，有非常多的买者和卖者，则机会主义就很难产生，市场效率就会提高。因为市场的竞争性越强，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越小，机会主义者丢掉生意，经济利益使机会主义行为受到压抑。相反，如果市场被垄断主体所控制，则非垄断的另一方的市场交易费用就会非常高。与科斯相似，威廉姆森同样得出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关键在于降低交易费用。 [1:  张亦春. 中国社会应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21-21.] 

关于交易费用的定义经历了一个从含糊到逐步明确的认识过程。最初，科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运行价格机制所需要的成本”。阿罗则将其概括为“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马修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它是一个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也有人把制度确立和执行成本包括组织、维持和实施一种制度安排各项规则的所有费用，广义地定义为交易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被扩展到包括建立交易关系、搜寻信息、进行讨价还价谈判、订立、执行契约条款所花费的直接成本以及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和不履行契约所带来的产出损失所造成的间接费用成本。尽管如此，有关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仍然比较含糊。对此，巴泽尔提出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杨小凯认为机会主义行为使交易失灵造成的损失为内生交易费用，议定、执行合同及保护产权的费用为外生交易费用，并指出两种交易费用的减少具有不可兼顾的两难冲突。

二、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分析信用缺失
从交易费用理论已经知道，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一定的费用，即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如搜索、谈判、签约、执行和监督等。市场机制作为一种交易管理机制，在下列四种基本条件相互作用下将会失灵[footnoteRef:2]：理性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未来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双方数量上不对等。事实上，这四个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微观市场主体都是理性有限的，都具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并为此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未来总是不确定的，而市场上供求双方在数量上也往往是不对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限的制度约束，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就会产生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丧失信用甚至伦理道德，损害他人利益，从而使市场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2:  张亦春. 中国社会应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21-21.] 

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经济人——交易主体总要发生交易费用，并选择以各项费用最低的方式进行交易。信用信息高度不对称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而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又为失信行为提供了负面的“激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特殊的社会形态的变迁，造成了失信成本的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约束机制的缺陷。就非正式制度约束而言，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意识的形成发展缺乏适宜的土壤，而未能充分发育。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主体的往来主要由政府指令性计划或行政手段调节，信用受到冷落，因而不可能建立起信用机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在发财致富思想的驱使下，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忽略了精神文化的修炼，导致信用意识低下，形成了挥之不去的“信用道德困境”。从正式制度约束体系，我国信用立法不健全，对失信行为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约束体系，对契约关系和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另一方面，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水平不高，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这样，受害者难以追究损害方责任，导致破坏信用的一方在经济上、法律上得不到应有的追偿和处罚。因此，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约束的缺位，使得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都很高，从而导致失信的收益与成本极端不对称，失信行为的收益很高，失信者付出的成本很小，甚至为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通过以下条件的相互影响加深社会信用缺失的程度：
（1）未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会加剧有限理性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一心追求眼前利益、信誉不佳的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动机变本加厉，而某些本来具有长远目光的经济主体在失信者的不良示范下滋生机会主义倾向，加入失信者队伍的行列，失信者队伍的扩大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追求一次性交易成为人们的最优选择，其结果使得社会信用整体水平更加恶化。
（2）交易双方数量上的不对称更为突出，加之信用监管机制的弱化，使得在经济交易中数量占优方的违约利益的损害行为难以控制。比如在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的交易费用包括了评估和保障承诺的各种费用，只有在扣除债务人违约损失之后，总体收益高于社会资金基准收益时，债权人才会考虑发放贷款；对于债务人而言，在获得贷款后，如果预计逃债获得的收益大于因此付出的成本时，必然会产生强烈的逃债欲望，此时失信行为就不可避免。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经济主体是否守信主要取决于违约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守信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前面已经述及，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或制度环境下的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行为可能有三种，一是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二是有利于个人，但不利于别人或社会（如个人不讲信用）；三是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经济主体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人的高素质是被一定的制度环境“逼”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如果在一个不讲信用、违约很容易逍遥法外的社会，就不会有太多的人去守信用。我国经济活动中对经济主体的约束，尤其是对失信行为惩戒制度的缺乏，使得失信收益既明显高于失信成本，又大大高于守信收益，这显然助长了经济主体的失信行为。

